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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文件 
 

滨院基金字〔2016〕10 号 

 
 

滨州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
会议制度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基金会议事程序，提高会议质量进而提高工作

效率，根据《滨州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

规定和本基金会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本制度所指会议主要包括：全体理事会议、正副理事长和正

副秘书长联席会议、日常办公会议、有关专题会议等。 

一、全体理事会议 

（一）出席对象：本会全体理事和监事；列席人员：基金会

相关工作人员。 

（二）议事内容： 

1.制定、修改基金会章程； 

2.选举、罢免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； 

3.决定重大业务活动计划，包括资金募集、管理和使用计划； 

4.审定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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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审定通过内部管理制度； 

6.决定设立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； 

7.审议由秘书长提名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； 

8.听取、审议秘书长的工作报告，检查秘书长的工作； 

9.决定基金会的分立、合并或终止； 

10.决定其他重大事项。 

（三）会议期限及有关准备： 

全体理事会议一般每年召开 2次，一般安排在 6月和 12 月。 

全体理事会议由理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。有 1/3 理事提议，

必须召开理事会议。如理事长不能召集，可委托副理事长或推选

召集人。 

召开全体理事会议，需做好会场、议题议程、会议资料的准

备及会议通知等工作；会议需要提前 5个工作日通知理事、监事

和相关工作人员；会议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组织。 

（四）会议的有效性： 

全体理事会议须有 2/3 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；会议决议须

经出席理事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。《章程》规定的重要事项的决

议，须经出席理事表决，2/3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。 

会议由基金会秘书处专人负责记录。会议结束后，及时将会

议的主要内容和决议整理成会议纪要，由基金会理事长审签后存

档并发有关领导和单位，必要时向社会公布。 

二、正副理事长和正副秘书长联席会议 

（一）出席对象：本会正副理事长和正副秘书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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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议事内容： 

1.通过执行全体理事会议决议的有关措施； 

2.审定本会有关工作制度； 

3.组织检查年度工作计划的实施； 

4.确定基金会领导工作分工； 

5.决定有关人事聘用问题； 

6.研究日常工作中需集体研究决定的重要事项。 

（三）会议期限及有关准备： 

联席会议由理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。 

召开联席会议，需做好会议的会场、议题议程、会议资料的

准备及会议通知等工作。会议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组织。 

（四）会议的有效性： 

联席会议须有 2/3 以上会议对象出席方能召开；会议决议须

经出席对象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。 

会议由基金会秘书处专人负责记录。会议结束后，及时将会

议的主要内容和决议整理成会议纪要，由基金会理事长审签后存

档并发有关领导和单位，必要时向社会公布。 

三、日常办公会议 

（一）出席对象：本会正副秘书长和其他工作人员。 

（二）议事内容： 

1.交流本会各部门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信息，检查工作任务的

完成情况，讨论本会日常工作； 

2.协调解决本会日常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和专门事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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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讨论本会年度工作报告，商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； 

4.拟订本会资金的筹集、管理和使用计划，安排年度公益活

动计划； 

5.讨论拟订本会内部管理规章制度； 

6.讨论聘任或解聘各机构主要负责人人选； 

7.讨论各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聘用人选。 

（三）会议期限及有关准备： 

日常办公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，必要时可提前或推迟召

开。日常办公会议由秘书长负责召集和主持。日常办公会议由基

金会秘书处负责与会人员的通知和会议情况的记录。 

四、有关专题会议 

本会在接受捐赠和组织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遇到有关问题需

要协商解决的，须与有关单位共同召开专题会议。会议的议题、

时间、地点、出席对象等根据需要情况确定。 

每次会议都要有明确的议题和充分的准备，要改进会风，节

俭高效开短会。确因有事不能参加会议的人员要预先请假。 

重要会议的情况要及时通报，会议的决议和决定的事项，要

明确专人负责具体落实。 

有关专题会议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与会人员的通知和会议

情况的记录。 

五、会议记录纪要 

1.会议记录：会议必须有会议记录，会议记录工作由基金会

秘书处负责，一般二人记录。记录本设正本和草本。草本为当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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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的记录用，经过整理后形成正本。会议记录除既定事项外，

临时动议事项也要记录。正本的每一次会议记录，都要由会议的

召集和主持人签字。 

2.会议纪要：会议纪要内容要准确，体现会议决议。会议纪

要撰写后交秘书长核稿，并由出席理事审阅、签名，由理事长签

发。会议纪要从开会到发出一般要求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，并印

发与会人员及相关部门领导。 

3.存查归档：会议记录本和印发的会议纪要连同签发底稿及

议题相关材料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按年归档保存。 

六、附则 

1.本制度由滨州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； 

2.本制度经理事会通过后，自滨州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注册

登记之日起试行。 

 


